
如何決定地震規模？ 
 
 當科學家了解到天然地震是由於斷層兩側的瞬間錯動滑移所引起之後，如何

透過科學儀器記錄地震並清楚地描述地震本身的特性就成了重要的課題。早期在

描述地震時多半和人們對於周遭地表搖晃和環境變化的感受有關，比如搖晃的時

間長短、結構物的損壞以及地表的破裂現象等等，這些描述可以約略量化為震度，

用來評估地震在各地的災損情況。但是在不同地區所使用的震度標準不一，同樣

的震度，並不代表地表搖晃的程度相同。比如說，中國大陸在 2008 年汶川地震

時震度 7 級的區域，在台灣卻是只有 5 級，也就是說，如果跨地區使用震度值，

有可能因為標準不一而造成彼此的混淆。 

 相對於使用震度用來量化地表的搖晃，地震規模則是利

用地震儀器偵測的訊號來定義地震所釋放的能量大小。1935
年芮氏(Charles Francis Richter)首先根據現代地震儀在美國加

州的紀錄，試圖設計一套邏輯使得不同地點的觀測能估計出

相同的地震大小，這個定義就是後人所謂的芮氏規模，又因

為這套邏輯因地而異，也稱為區域規模，目前在台灣氣象局

測報的規模即為芮氏規模(ML)。近代地震學也發展以體波和

表面波振幅的大小來定義地震規模(Mb, Ms)，甚至利用全波

形的方式來反推地震的地震矩規模(Mw)，由於 Mw 的物理意

義清楚，不易受測站的包覆情況左右， Mw 漸受廣泛使用。 

 就常理而言，地震的規模愈大，同等距離的地點地表搖晃的幅度也會愈大，

而另一方面就同一個地震而言，距離愈遠的地點，地表搖晃的幅度應該就愈小。

換句話說，同一個地點記錄到兩個震源位置不同的地震，如果地表晃動的振幅相

同，並不代表兩個地震的規模相同，還得要考慮這個地點距離地震的遠近，即愈

遠的地震規模較大，才能在傳播地震波較遠距離之後還維持相同的振幅。 

 這樣子就能得到一個概念：地表搖晃的程度與地震的規模以及距離有關： 

A=f(M,R) 

芮氏他定義如果在距震央 100 公里處，利用扭力氏地震儀量到 0.001 mm 的振幅

(A)，那麼這個地震的規模就訂為標準地震規模，其值為 0。 

ML= log10(A)-log10(A0)=log10(A/A0), A0=0.001 mm at ∆=100 km 

但是地震測站通常不會剛好就距離震央 100 公里，所以必須將 A0 換算到不同距

離，也就是說，我們要找出一個衰減公式，使得不同距離(δ)的觀測值都能和該距

離的標準參考振幅 A0(δ)相比，以計算出該地震的規模值。一旦有眾多測站得出

規模的估計值，我們即可消去特殊的異常值，取眾數或中位數來取得地震的規模。

這個通式就會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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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𝐿 = 𝑙𝑙𝑙10𝐴 − 𝑙𝑙𝑙10𝐴0(δ) 

既然 A0(δ)隨距離而遞減，那麼上式就可以近似為： 

𝑀𝐿 = 𝑙𝑙𝑙10𝐴 + 𝐶1𝑙𝑙𝑙10Δ + 𝐶2 

C1 和 C2 是兩個係數，∆就是震央或震源距離。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利用這樣的關

係式，依據規模大小來預估不同距離位置的地表振動大小。 

 相較於利用地表的位移量，測量地震站的最大加速度值(Peak Ground 
Acceleration)也可以用來估計規模。右圖是台灣 1999 年集集地震的水平最大加速

度值與震源距的關係，實線是 Liu and Tsai (2005)估計 Mw=7.7 的衰減式。 

 
  

集集地震水平最大加速度值

隨震源距離的衰減情形(取自

Liu and Tsai, 2005)。 



下圖是 Liu and Tsai (2005)得出的不同規模地震，PGA 隨振源距離衰減的關係：  

 

 

1981 年，Campbell 根據一些近震源的加速度觀測值，計算合理的衰減公式，他

的公式裡除了考慮規模和距離的因素之外，也將測站的差異、震源的型態等加入。

我們的規模遊戲就是採用 Campbell 的通式： 

• 𝑃𝑃𝐴 = 𝐶1𝑒𝑐2𝑀[𝑅 + 𝑐4𝑒𝑐5𝑀]−𝑐3[𝑒𝑐6𝐹𝑒𝑐7𝑆𝑒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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